
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办法 
鲁理工大办发〔2017〕5 号 

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，也是全面衡量学校

和学科水平的重要指标。为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提高学位论

文的水平，保证评审结果的客观、公平、公正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所有申请我校硕士、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，在答辩

前必须经过校内外同行专家评审。 

第二条  硕士学位论文根据学科的不同分两部分进行评审，

一部分由学校统一组织进行匿名外审，由校学位委员会办公室（以

下简称“校学位办”）负责送审；另一部分由各研究生培养单位

负责送审。学校鼓励培养单位将论文送给与我校层次相当或更高

层次高校的对口学科进行评审，各培养单位确定送审学校名单后

需报校学位办审核、备案。博士学位论文的外审工作由研究生院

负责实施。 

第三条  对于硕士学位论文，学校统一组织匿名外审的范围

原则上包括：各学科按一定比例抽取的学位论文、新上学科和新

增导师首届毕业生的学位论文、上年度外审有不合格论文及上级

部门抽检“存在问题论文”的导师所指导学生的论文。 

第四条  论文作者须事先对作者姓名、学号、导师姓名、在

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清单以及致谢部分等一切可体现作者及导师

个人信息的内容进行隐匿处理（以符号“□□□”代替）。校学

位办将匿名外审论文按一定格式编制密封号和装订后，连同相关

材料统一送达校外专家进行评审，对返回的评审意见做隐名和保

密处理后，提出相关意见，交付各研究生培养单位。各研究生培

养单位匿名外审论文工作参照本条规定执行。 



第五条  对需要保密的论文，由学位申请人及其指导教师提

交《山东理工大学涉密学位论文审核表》及该项课题成果的相关

证明材料，经项目主管部门和培养单位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院审

批，符合《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涉密学位论文管理暂行规定》的

可按保密论文评审程序送审。 

第六条  学位论文评审时间一般不少于 1 个月。为保证专家

有充足的时间评审论文，同时也保证论文的送达、回收工作能顺

利进行，校学位办应在评审工作的前一学期中期向申请答辩的研

究生公布评审工作程序，申请答辩的研究生必须在申请答辩年度

按规定时间完成学位论文，并将论文提交给各培养单位，各单位

按规定时间将匿名外审的材料汇总后交校学位办。 

第七条 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送审的学位论文，连同申请

人在攻读博士、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，须由申请人所在培养

单位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自培养单位批准送审之日至答辩结束。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受理投诉与举报。 

第八条  学位论文在进行外送评审之前须进行复制比检测。

对检测中发现的问题将反馈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，对经确认属实者，

学校根据相关规定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推迟答辩直至取消学位申

请处理，并按有关违纪处理的规定予以处分。 

第九条  学位论文正式送审之前应由各培养单位组织预评

审，需明确评审人的责任与评审费用。预评审通过的方可进入论

文的外审程序。 

第十条  硕士学位论文每篇须聘请 2～3 名同行专家进行评

阅，评阅人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；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为 3～

5 人，均为校外专家，评阅人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同一单



位的评阅专家一般不能超过 2 人。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应占评阅

人总数的 2/3 以上。指导教师不能做论文评阅人。论文评阅意见

收回份数要与投出份数一致，所有收回的评阅意见均为有效评阅

意见。 

硕士生学习期限内申请学位者，学位论文可送审 2 份，提前

申请学位或者超过基本学制者，学位论文送 3 份；博士生学习期

限内申请学位者，学位论文可送审 3 份，提前申请学位或者超过

基本学制者，学位论文须送审 5份。 

第十一条  学位论文总体评价等级和评审结果处理： 

（一） 学位论文总体评价分为三级，优秀（85 分以上含 85

分），合格（60-85 分）和不合格（低于 60分）； 

优秀：论文已达到学位论文水平要求，可以进行答辩； 

合格：论文基本达到学位论文水平要求，经修改后可以进行答

辩； 

不合格：论文未达到学位论文水平要求，不能参加答辩。 

（二）评审结果的处理 

1．论文评审结果均为“优秀”的，可以按时进行答辩； 

2．论文评审结果中有“合格”的，应积极采纳评审专家提出

的意见，对论文进行修改，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方可

安排答辩。 

3．论文评审结果中有“不合格”的，本次答辩申请无效。论

文作者须在一年内（不少于 6 个月）对论文做重大修改后，再重

新申请答辩。重新申请答辩时须由校学位办组织对其学位论文进

行匿名外审，如评审结果仍为“不合格”意见，则终止该学位申

请人的学位申请资格。 



第十二条  学位申请人和其指导教师认为有关评审意见没有

依据或存在严重不合理情况，可向校学位办按以下程序提出申诉： 

（一）申诉范围：评价结果中有一个“不合格”的可进行申

诉，评价结果中有两个及以上“不合格”的不接受申诉。 

（二）申诉程序 

1.研究生和导师提出书面申诉意见并填写《山东理工大学学

位论文申诉情况表》，培养单位同意后报送校学位办； 

2.校学位办召集本学科有关专家对申诉情况做出审议，专家

组就评阅人的意见是否合理作出决定； 

3.如申诉合理，将其学位论文进行匿名外审，评审结果按照

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执行。如评审结果仍有“不合格”意见，则

终止该学位申请人的申请资格； 

4.申诉时聘请专家费用、论文评审费、答辩费由导师负责。 

第十三条  研究生在其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学位论文送审不超

过 2 次。在第 2 次学位论文评审评阅出现“不合格”意见，取消

学位申请人的学位申请资格。 

第十四条  提交学位申请时应交纳学位论文评阅费。评阅费

包括专家评审费、邮寄费及外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的管理费。 

第十五条  为保证评审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，参与评审的

工作人员不得泄露评阅人姓名和单位，不得透露学位论文申请人

及其指导教师姓名。学位论文申请人及其导师不得打听评阅人信

息，不得干扰学位论文评审的正常进行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山东理工大学硕

士学位论文评审办法》（鲁理工大办发〔2010〕10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